法 定 代 表 人 证 明 书
（    ）第 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同志现任我单位            职务，为法定代表人，特此证明。
     附：法定代表人性别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         单位经济性质：           营业执照号码：  

有效日期：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（盖章）

说明：1．法定代表人为企业、事业单位、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。

      2．证明书内容必须填写真实、清楚、涂改无效，不得转让、买卖。

      3．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或凭证。

      4．此证明书只作房地产交易使用。

	


法 人 授 权 委 托 证 明 书

  字第      号

兹授权            同志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，为我方办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地产交易过户、产权登记及领取房地产权证的代理人，其具体权限包括：（以下事项列为委托权限的，请在方框内打“√”，不列为委托权限的，请在方框内打“×”。）
1．签署该房地产转让（包括买卖、赠与）协议。 □
2．签署办理该房地产产权转移（变更登记）的相关申请文件。 □
3．领取该房地产权证等相关事项。 □
授权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（签名或盖章）  有效期限：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签发日期：

说明：1．委托书内容必须填写真实、清楚、涂改无效，不转让、买卖。

      2．将此委托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或凭证。

      3．此委托书只作房地产交易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